
單位：件；日；人

總

計

舊

受

新

收

收

案

至

結

案

分

案

至

結

案

法

官

人

數

實

際

辦

案

平

均

每

月

辦

結

件

數

平

均

每

月

新

收

件

數

平

均

每

月

未

結

件

數

月

(

年

)

底

平

均

事

務

官

人

數

實

際

辦

案

司

法

平

均

每

月

辦

結

件

數

平

均

每

月

新

收

件

數

平

均

每

月

未

結

件

數

月

(

年

)

底

平

均

404 167 237 235 169 2.00 143.05 64.11 1.81 129.83 130.94 93.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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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表平均每月辦結件數、平均每月新收件數、月(年)底平均未結件數自106年1月起區分法官、司法事務官，105年以前資料包含司法事務官辦理案件之平均件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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